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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
针，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总体思路，坚持问题导向，
将“清四乱”专项行动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全面推行河长制的重
点工作，集中解决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
管好河道湖泊空间及其水域岸线；加强系统治理，着力解决
“水多”“水少”“水脏”“水浑”等新老水问题，管好河道
湖泊中的水体，向河湖管理顽疾宣战，推动河湖面貌明显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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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长制主要发力点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进入新阶段，必须下大力气，持续发
力，做好河湖的治理和保护。加强水资源的保护、水域岸线的
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概括地说，今后的重点
任务就是要盯住“四乱”——乱建、乱采、乱堆、乱占，开展
相关整治工作。盯住水脏、水少和水多三个方面，水脏要解决
水污染问题，水少要解决水生态问题，水多要解决防洪安全问
题。

（一）清“乱占”
乱占是指围垦湖泊，非法侵占水域、滩地，种植阻碍行洪

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等行为。要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有计划
地退地还湖、退田还湖，将违法建设的土堤、简易板房等清除
至原状高程，对于非法围垦河道的，要限期拆除违法占用河道
滩地建设的围堤、护岸、阻水道路、拦河坝等，铲平抬高的滩
地，恢复河道原状；对于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挖筑的鱼塘、设
置的拦河渔具、种植的碍洪林木及高秆作物，应及时清除，恢
复河道行洪能力。

（二）清“乱采”
乱采是指在河湖管理范围内非法采砂、取土取石等活动。

对乱采滥挖行为清理整治的标准是：各地始终保持高压严打
态势，逐河段落实政府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和管理单位责
任人，对非法采砂业主，依法依规处罚到位，情节严重、触犯
刑律的，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非法采砂船只，
坚决清理上岸，落实属地管理措施；对非法堆砂场，按照河湖
岸线保护要求进行清理整治。要依照水法要求，划定禁采区、
规定禁采期，并向社会公告。对许可采区，要严禁超范围、超
采量、超功率、超时间开采砂石。要研究非法采砂活动的规律
性，针对非法采砂流动性、游荡性强的特点，集中力量打运动
战、歼灭战，坚决遏制非法采砂势头，确保河湖采砂依法、有
序、可持续。

（三）清“乱堆”
乱堆是指河湖管理范围内乱扔乱堆垃圾，倾倒、填埋、贮

存、堆放固体废物，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等现象。清理
整治乱堆问题，各地首先要梳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存在固体废
物堆放、贮存、倾倒、填埋隐患的敏感河段和重点水域，建立
垃圾和固体废物点位清单；在此基础上制定工作方案，对照点
位清单，逐个落实责任，限期完成清理，恢复河湖自然状态。
对于涉及危险、有害废物需要鉴别的，要主动向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河长汇报，主动协调、及时提交有关部门进行鉴别分
类。

（四）清“乱建”
乱建是指违法违规建设涉河项目，在河湖管理范围内修建

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等问题。清理乱建的基本要求是：
对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分类整治，对1988
年《河道管理条例》出台后、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不按
审查同意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涉河项目，应认定为违法建设项
目，列入整治清单，分类予以拆除、取缔或整改；其中，位于

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的违法建设项
目，要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清理整治。

（五）防范“水多”
防范“水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确 保常态下河湖水位

不影响行蓄洪水；要组织实施河道防 洪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
拉网式排查，摸清情况，消除隐患；要加强洪水监测预报，预
留行洪空间；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时，要按照防御洪水方
案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六）整治“水脏”
“水脏”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质恶化、水体黑臭、水污染

严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整治“水脏”，要明确
河流主要控制断面水质目标和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在河长的统
一领导下，以河长制为平台，加强部门分工合作，河长办要提
请河长督促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继续下大力整
治黑臭河、垃圾河。要大力推行雨污分流，推进入河排污口规
范整治，统筹治理城镇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
染、农业面源污染，强化污染源源头严控、过程严管。要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加大江河源头水源涵养区、生态敏
感区保护力度恢复增加水体自净能力。

（七）减少“水浑”
“水浑”问题主要是水土流失 和生态退化趋势没有根本

性改变。减少“水浑”，关键 要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和水生态
治理保护工作。要实施水库群联合调度，强化调水调沙，维护
河势和岸线总体稳定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速度，有效减少入河入
湖泥沙总量。要将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作为监管
的重点，及时精准发现人为水土流失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责任
追究处罚，严控人为水土流失增量。

二、建立三种机制

（一）责任机制
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不同层级河长管辖范围，分类 细化

实化各级河长任务，明确河长履职的具体内容、要求和标准，
将“清四乱”作为检验河湖面貌是否改善、河长是否称职的底
线要求。严格实施上级河长对下级河长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
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要建立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
河长履职不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河湖突出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的，严肃追究相关河长和有关部门责任。

（二）督察机制
建立全覆盖的河长制督察体系，以务实管用高效为目标，

明察暗访相结合、以暗访为主，对发现的突出问题，采取约
谈、通报、挂牌督办、在媒体曝光等多 种方式，加大问题整
改力度。对违法违规的单位、个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
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有关河长、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做到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
员未处理不放过、责任人和群众未受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
落实不放过。

（三）公众参与机制
制定河湖治理保护方案时，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和利益

相关方的意见，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优先安排解
决。要加强对民间长的引导，发挥民间河长在宣传治河政策、
收集反映民意、监督河长履职、搭建沟通桥梁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调动社会公众监督积极性。河长 制办公室设立的监督电
话要保证畅通，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要及时予以处理，群众实
名举报的问题，要把处 理结果反馈给举报人，一时难于解决
的问题要做出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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